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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标准中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标准由中共浙江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办公室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浙江省标准化研究院、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数字传媒中心、浙江省委办公厅、浙

江省委政法委、浙江省政府办公厅、浙江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浙江省经济

和信息化厅、浙江省公安厅、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人民检察院、浙江省司法厅、浙江省监狱管理

局、浙江省综合行政执法指导办公室、杭州市数据资源管理局、衢州市大数据发展管理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自力、张克和、陈哲敏、徐峰、边哲、项挺、叶劲勇、柴贤龙、黄武、毛远

庆、王瑜、李宁、曹晨、吴琼、张桓彰、孟一丁、吴燕妮、罗钦、张孛媛、朱明、陈蕴韵、郑俊、陈启

钰、殷瑜、王宏宇、黄亮、艾萌、汤欢、林崇责、吴前锋、盛仁磊、孙体忠、钱巍、缪丹、曾吉、张煜

轩、缪建新、孙孝贤、齐同军、顾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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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本标准的数字化改革是指围绕建设数字浙江目标，统筹运用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思维、数字化认知，

把数字化、一体化、现代化贯穿到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全过程各方面，

对省域治理的体制机制、组织架构、方式流程、手段工具进行全方位、系统性重塑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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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改革术语定义

1 范围

本标准界定了数字化改革中所涵盖的管理类和技术类的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适用于浙江省党政机关整体智治、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和数字法治五大领域和一

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以及相关理论体系和制度规范体系的建设。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管理

3.1.1 通用基础

3.1.1.1

整体智治

通过广泛运用数字技术，推动治理主体之间的有效协调，实现整体性、系统性、精准性和智慧化的

公共治理。

3.1.1.2

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

以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技术为支撑，是省域治理全过程数据感知、数据共享、数

据计算的基础平台。

注 1：该平台用于支撑党政机关整体智治、数字政府、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法治的实现。

注 2：该平台组成包括 “四横四纵”体系和 “两个前端”，纵向贯通省市县乡各层级。

注 3：“四横”是指：基础设施、数据资源、应用支撑、业务应用；“四纵”是指：政策制度、标准规范、组织保

障、政务网络安全；“两个前端”是指：“浙里办”“浙政钉”。

3.1.1.3

党政机关整体智治

以推进省域治理现代化为目的，以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服务省委“总揽全局、协调各方”为主线，

运用系统观念、系统方法和数字化工具，把改革贯穿始终，对党政机关进行数字赋能、业务协同、流程

再造、制度重塑，建设现代化党政机关的一项数字化改革。

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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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政府

依托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构建优质便捷的普惠服务体系、公平公正的执法监管体系、整体

高效的运行管理体系、全域智慧的协同治理体系，形成新的行政管理形式和政府运行模式。

注：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立足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群众有感，统筹运用数字化技术、数字化思维、

数字化认知，推进政府治理全方位、系统性、重塑性的变革，能够实现政策制定更民主更科学、公共服务更优

质更高效、营商环境更公平更优良、市场主体更具活力、群众更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1.1.5

数字社会

为了满足群众高品质生活需求和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以与社会治理相关的数据、模块及应用为手

段，为群众提供全链条、全周期的多样、均等、便捷的社会服务，为社会治理者提供系统、及时、高效、

开放的管理方式，形成城市和乡村更公平、更安全、更美好的一种社会形态。

注：包括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住有所居、文有所化、体有所健、游有所乐、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弱

有所扶、行有所畅、事有所便等领域。

3.1.1.6

数字经济

以数据资源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

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新经济形态。

3.1.1.7

数字法治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以数字化改革理论为基础，以大数据为支撑，充分运用数字化认知、数

字化思维、数字化技术，对法治建设核心业务进行全方位协同、系统性改造，全面提升立法、执法、司

法、普法的科学性、高效性、整体性，构建省域治理现代化的法治新形态。

3.1.2 路径方法

3.1.2.1

V字模型

数字化改革中进行业务梳理和数据集成的一种基本方法，包括业务协同子模型和数据共享子模型。

注：业务协同子模型包括定准核心业务—确定业务模块—拆解业务单元—梳理业务事项—确定业务流程—明确协

同关系—建立指标体系—汇总数据需求；数据共享子模型包括形成数据共享清单—完成数据服务对接—实现业

务指标协同—完成业务事项集成—完成业务单元集成—完成业务模块集成—形成业务系统。

3.1.2.2

制度重塑

因组织的自我变革和外部环境条件发生重大变化，对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职权责任体系和运行方

式进行调整和重建，并进一步对组织机构、职能设置、责任分配以及相互关系进行创新的过程。

注：包括内生性制度变迁，如业务流程再造；外部驱动型制度变迁，如数字技术的应用。

3.1.2.3

系统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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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适应制度变迁需要，对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组织体系、运行体系及保障体系进行结构性改造、调

整和重建的过程。

3.1.2.4

一件事

从行政相对人的需求出发，通过两个及以上办事服务或两个及以上部门或两个及以上地区的系统、

数据、人员相互协同的方式，为行政相对人提供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的主题集成服务。

3.1.2.5

业务梳理

行政机关和其他组织依据法律法规和规章对履行职权责任所形成的事务开展整理、汇总和分析，形

成事项目录、业务流程和数据清单的方法。

3.1.2.6

核心业务

行政机关和其他组织基于职权责任体系和阶段性重大任务所形成的基础、重点、应急等工作事项，

包括主要指标、工作、政策及评价体系。

3.1.2.7

党政机关整体智治综合应用

党政机关践行整体智治理念、协同落实重大任务、实施任务闭环管理、促进各领域改革发展的关键

载体，是依托全省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包括内网和外网）建设的面向多业务集成的创新型管理

软件，是各级各部门核心业务应用的综合集成。

注：可满足全局“一屏掌控”、政令“一键智达”、执行“一贯到底”、服务“一网通办”、监督“一览无余”等

场景需求，具有多跨协同、数字赋能、流程再造、制度重塑等显著特征。其基本架构是“重大任务+执行链+主

要领域”。

3.1.2.8

党政机关整体智治重大任务

党政机关整体智治综合应用基本架构中的一个重要功能模块的简称，是指地区或部门党委（党组）

关注的当年度重点工作事项和紧急协同事项，是各级党政机关在线协同管理任务的主要抓手和场景应

用。

注：省级模块设置“五大历史使命”、重大专项、应急处突等。市县模块设置“五大历史使命”、重大专项、区域

性年度工作要点及本地区特色平台抓手等。部门模块设置“五大历史使命”、重大专项、部门年度工作要点及

本部门特色平台抓手等。

3.1.2.9

党政机关整体智治主要领域

党政机关整体智治综合应用基本架构中一个重要功能模块的简称，是部门核心业务数字化功能模块

的集成和归集，以整体智治专题门户形式来展现各领域各部门的年度重点工作和整体运行情况，为党政

机关整体智治综合应用提供基础情况、动态信息、业务协同和数据协同，是党政机关推进整体智治的重

要基础。

注：省级模块包括党的建设、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市县工作、厅局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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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10

党政机关整体智治执行链

党政机关整体智治综合应用基本架构中一个重要功能模块的简称，用于实现重大任务执行全过程管

理和节点控制。

注：执行链贯通各地各部门办公系统和业务系统，为主要领导或牵头部门对重大任务贯彻落实进行动态跟踪、实施

督查、反馈赋能等提供手段。

3.1.2.11

两单两图

系统集成清单、数据资源清单和业务协同流程图、数据集成流程图的简称。

3.1.2.12

业务协同

行政机关和其他组织基于职权责任体系对关联事务的发起、意见反馈、协同行动等相互支持、配合，

以实现业务目标的过程。

3.1.2.13

多跨协同

跨业务、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跨系统的工作协同。

3.1.2.14

数据协同

行政机关和其他组织基于业务协同需要，通过数据采集、数据归集、数据共享应用等实现业务目标

的过程。

3.1.2.15

数据链

基于特定的逻辑关系和时空关系形成的链式或网状数据交互路径，实现信息数据高效、安全传输的

系统与手段。

3.1.3 成果展示

3.1.3.1

数字化改革门户

是数字化改革成果的集中展示和辅助决策的入口，协同应用管理界面的总集成。

3.1.3.2

整体智治专题门户

党政机关整体智治主要领域模块的展现载体，用于反映本地区本单位践行整体智治理念、推动数字

化改革的信息和服务。

注：党的建设和“五位一体”部分，主要展示本领域的整体智治典型应用场景和最佳实践。市县工作和厅局工作部

分，主要展示本地区本单位概况、年度工作要点及重大任务进展情况、特色亮点工作（多跨场景应用、揭榜挂

帅、最佳实践等）、数据共享服务等内容。



DB33/T 2350—2021

5

3.1.3.3

城市大脑

以数据、算力、算法等为基础和支撑，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推动全面、全程、

全域实现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数字系统，是现代城市重要基础设施。

3.1.3.4

产业大脑

以工业互联网为支撑，以数据资源为核心，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综合集成产业链、供应链、资金

链、创新链，融合企业侧和政府侧，贯通生产端和消费端，为企业生产经营提供数字化赋能，为产业生

态建设提供数字化服务，为经济治理提供数字化手段，是着力推动相关产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

变革的集成开放赋能平台。

3.1.3.5

一张图

基于地理空间信息和业务基础数据，集成监管、审批、服务等业务流程，以地图形式标示业务现状、

成果等数据，实现业务监督的数据资源体系和业务系统。

3.1.3.6

管理驾驶舱

以驾驶舱的形式，通过各种常见的图表形象标示城市或者党政机关业务运行的关键指标，直观地监

测城市或者党政机关业务运行情况，并可以对异常关键指标预警和挖掘分析，为管理者提供的“一站式”

决策支持的管理信息中心系统。

3.1.3.7

政务服务“一网通办”

依托省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浙里办”），将离散的业务系统和数据有机整合为一个规范标

准、敏捷协同的有机整体，为社会机构和公众提供一体化、智能化、均等化的办事服务，高质量推进实

现“网上一站办、大厅就近办、办事更便捷”。

3.1.3.8

浙里办

数字化改革面向社会机构和公众办事的总入口，包含浙江政务服务网、移动应用端（APP）、行政

服务中心窗口、自助服务一体机四个子入口，综合集成全省政务服务与便民惠企服务事项，联通全国一

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

3.1.3.9

浙政钉

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基层组织及其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在线沟通和业务协同的移

动互联网应用程序，是移动办公的总入口。

3.1.3.10

数字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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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求，广泛应用网络化、

信息化和数字化技术，着力促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等领域数字化转型，建成数据互联

互通、服务共建共享、治理高效有力的智能化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

3.1.3.11

未来工厂

广泛应用数字孪生、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革新生产方式，以数据驱动生产流程再造，

以数字化设计、智能化生产、绿色化制造、数字化管理、安全化管控为基础，以网络化协同、个性化定

制、服务化延伸等新模式为特征，以企业价值链和核心竞争力提升为目标，引领新智造发展的现代化工

厂。

注：新智造是智能制造不断演化升级的新阶段，是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以数据驱动生产流

程和组织方式再造，打通需求与供给，贯通消费与制造，构建形成虚实融合、知识驱动、动态优化、安全高效

的系统和生态，旨在提高制造业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的先进生产方式。

3.1.3.12

未来社区

以满足人民美好生活向往为中心，聚焦人本化、生态化、数字化三维价值，突出高品质生活主轴，

有归属感、舒适感、未来感，具有美好生活、美丽宜居、智慧互联、绿色低碳、创新创业、和睦共治六

方面独特内涵的新型城市功能单元。

注：包括未来邻里、教育、健康、创业、建筑、交通、低碳、服务、治理等九大场景。

3.1.3.13

应用

由一个或多个组件构成的,在给定的领域内实现某种业务功能的软件。

3.1.3.14

系统

由一组相互关联和相互作用的应用构成的统一体。

3.1.3.15

原型系统

由系统分析设计人员与用户合作，在定义用户基本需求的基础上，短期快速地开发出来的一个只具

备基础功能、实验性的、简单的应用系统。

3.1.3.16

平台

一种计算机软件系统，可以是若干软件系统的组合，主要为具体功能性的应用提供开发与运行环境。

3.1.3.17

链（应用名称）

围绕某项业务或者某个对象，以覆盖全生命周期为特征的数字化应用或系统。

3.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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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应用名称）

以公民身份号码、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通用物品编码等为核心的数字化标识。

注：需要有相关的系统支撑。

3.1.3.19

在线（应用名称）

以线上线下业务一体化、综合集成为主要特征的数字化应用或系统。

3.1.3.20

集成应用

针对一个或多个领域，汇聚整合一系列相关应用，从多角度、多维度提供系统性、集成性服务的应

用综合体。

3.1.3.21

应用场景

以数字技术的深度运用呈现一项或多项业务对象、功能、流程等要素特性的数字化环境。

3.1.3.22

多跨应用场景

跨业务、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跨系统的应用场景。

3.2 技术

3.2.1 基础设施

3.2.1.1

政务云

运用云计算技术，为政府部门统一提供计算、存储、大数据、应用支撑和网络信息安全保障等共性

通用服务的基础设施平台。

3.2.1.2

视联网

采用通信协议，承载视频会商、指挥调度、应急处置等高清视频业务的融合通信网络。

3.2.2 数据资源

3.2.2.1

公共数据

国家机关、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在依法履行职责和提供公共服务过

程中，所获取的数据资源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纳入公共数据管理范围的其他数据资源。

3.2.2.2

数据治理

基于数据生命周期,进行数据全面质量管理、资产管理﹑风险管理等统筹与协调管控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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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多学科视角下，数据治理需要解决数据权属关系问题，明确数据利益相关方的角色。权利和权益及其责任关

系和工作任务,避免数据风险,提高数据质量,确保数据资产能长期有序地、可持续地得到管理和利用。

注 2：信息技术视角下,数据治理指对数据进行管控,处置、格式化和规范化的过程。数据治理是数据和数据系统管

理的基本要素。数据治理涉及数据全生命期管理,无论数据是处于静态,动态,未完成状态还是交易状态。

[来源：GB/T 37043—2018,定义2.3.1]

3.2.2.3

数据共享

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等因履行职责和提供公共服务需要，依法使用其他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的数

据，或者为其他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提供数据的行为。

3.2.2.4

数据开放

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面向社会提供具备原始性以及可机器读取、可供社会化利用的数据集的公共服

务。

3.2.2.5

数据交换

通过采用约定的信息格式.控制协议和开放接口﹐在不同方之间传递数据﹐以实现不同系统间通

信、互操作、信息共享、协同运作的过程。

[来源：GB/T 37043—2018,定义2.3.3]

3.2.2.6

数据融合

基于一组或多组数据,通过一定的处理过程以获得新的或更高质量信息的过程。

[来源：GB/T 33745—2017,定义2.5.6]

3.2.2.7

数据高铁

通过数据库的日志采集、解析、入库等手段，提高公共数据传输速度、准确度、完整度的数据归集

模式。

3.2.2.8

数据仓

国家机关以及具有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组织采集和获取的，随时间动态更新，信息类型、格式等相

对稳定的各类公共数据资源集合。

3.2.2.9

数据中台

通过定义元数据标准，用来规范数据抽取、数据整理等动作，并快速向前端提供数据服务能力集合。

3.2.3 应用支撑

3.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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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块

能够单独命名并独立地完成一定功能的程序语句的集合（即程序代码和数据结构的集合体）。

3.2.3.2

组件

可独立封装可执行特定功能的一个或多个模块的集合体。

3.2.3.3

通用组件

应用系统开发过程中可供不同系统应用的标准化组件。

3.2.3.4

业务中台

定义了一套元业务标准，用来规范业务后台供应，整合业务流程、提供公共服务，以更快的响应来

提供给业务前端的业务服务能力集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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